福山村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延包实施方案
根据党的十九大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在延续三十年的政策要求，充分保障村民土地承包权益，结合福山村实际情况，现就土地延包工作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扣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系这一主线，坚持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坚持承包关系长久稳定，赋予农民更加充分有保障的土地权利，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保持稳定、长久不变"原则。严格执行第二土地轮承包到期后延长三十年相关政策，保持土地承包关系总体稳定的前提下，谨慎有序实施，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前后衔接、平稳过渡，不搞强迫命令，不搞一刀切，既解决好当前矛盾又为未来留有空间。
（二）坚持尊重历史与现实原则。以第二轮土地承包为基础，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二轮土地承包之后小组内依法进行“小调整”的本着尊重历史的原则应当视为调整有效。
（三）坚持稳定基本经营制度原则。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确保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享有土地权益,不断探索具体实现形式,不搞土地私有化;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性地位,不论经营权如何流转,不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发展,都不能动摇农民家庭土地承包地位、侵害农民承包权益。
（四）坚持依法依规执行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相关法律实施。严格执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规程（试行）》《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办法》《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通知》《巴林左旗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方案》等文件政策。
三、土地延包范围及具体办法
（一）参与延包人员范围
本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二）参与延包土地面积
    依据1998年《巴林左旗农村牧区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中农户承包的土地地块、面积或计税面积作为延包面积。
（三）延包原则
1、已认定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现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规定》的人员应进行动态调整，调整出的人员不参与此次延包。
2、未认定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规定》符合认定条件的，可补充认定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后的人员享有和承担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权利和义务，可进行土地延包。
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轮土地发包时已承包土地的可直接延包；二轮土地发包时未承包土地的户原则上维持原状。村集体有条件的可将依法收回的土地、预留机动地、依法开垦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延包给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缺地少地户和无地户。原则上应优先解决1998年二轮土地发包以来未严格执行国家政策自行调整造成户内缺地少地户的延包问题，剩余的土地可依据旗委、旗政府二轮土地承包方案补交“大会战”、“三提五统”等费用并按程序议定后，由村自行制定具体方案进行延包。
4、新增人口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规定》进行成员认定，新认定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和承担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在此次二轮土地延包中作为户内共有人进行延包。
5、本次延包只对二轮土地承包时的地块中现存耕地进行延包，因国家、集体无偿征用的耕地或有偿征用耕地的征地补偿款交给村集体的，按被征用耕地的面积加上剩余面积共同参与此次延包；国家、集体有偿征用耕地征地补偿款归个人的，被征用部分的耕地不参与此次延包，剩余面积可参加此次延包。已退耕还林或被征用的耕地面积,不在本轮延包合同面积之内，已经退耕的林地和草地应当以林草管理部门下发的产权证为产权依据。
6、如二轮承包的土地有权属纠纷的暂时不参与延包，待权属无纠纷后再进行延包。
7、不在上述情况内的户，如符合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条件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规定进行认定，认定后享有和承担其他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同等权利和义务。
8、本次延包中，已经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的公务员不参与此次延包。已经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事业编、国有企业人员不予作为此次延包的户代表人。
9、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已经将耕确权到本人名下或者其他非直系亲属户内的，并在生存期间享受过特困待遇的，现已经整户死亡，村集体将其土地收回，优先依法延包给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缺地少地户和无地户或者村集体收回进行发包。
10、户主死亡的，整户家庭成员失联的，承包地暂由村集体经营管理。
11、整户消亡的特困户，并且特困户无配偶、子女等法定赡养人的，村集中收回土地。

四、延包工作程序
（一）成立机构。福山村本次延包工作，首先在2024年10月12日前成立福山村土地延包工作小组，工作小组经各村民小组酝酿后，由村组织2/3以上的村民代表依法无记名选举产生，成员应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党员、网格员、村民组长。
（二）动员培训。2024年10月20日前，组织召开延包工作小组培训，在镇政府的指导下明确具体工作内容。同时，各村应广泛宣传动员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并献言献策。
（三）摸底核实。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村具体的摸排情况。一是第二轮土地承包以来家庭人口及承包土地变化情况。二是整户消亡，全家进城落户以及整户无土地等情况。三是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情况。四是村集体土地利用现状和机动地等情况，重点摸清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情况和机动地存量利用情况。五是农户研包意愿及想法。六是承包管理存在的突出矛盾纠纷和历史遗留问题。七是收集二轮土地台账承包合同等相关材料。八是对调查核实情况分类整理登记造册。
（四）制定方案。2025年4月30日前，结合调查核实的情况，化解矛盾纠纷，分析研判延包工作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处置意见，拟定方案。对拟定的方案在村内公示且不少于15天。公示结束后，延包方案应当依法经本村2/3以上代表同意基础上，上报乡镇人民政府和旗农牧局。
（五）开展调查。2025年5月1日至7月31日，根据延包方案和调查核实情况，承包方家庭成员和承包地块等二轮延包信息，形成信息公示表等调查成果。
（六）审核公示。2025年8月1日至9月30日，在调查成果延包工作小组审核后进行公示，期限不少于15天，如果相关权利人提出异议的，由延包工作小组进行核实修正，并再次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发包方负责人、承包方代表签字确认并分类整理形成台账。
（七）签订合同。2025年10月1日至11月30日，根据公示结果，明确二轮承包到期延包的土地承包关系，更新、完善福山村土地承包信息数据库。按照《农村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中的家庭承包方式示示范文本要求生成电子合同文本并组织签订承包合同。以新签订的承包合同为依据，已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如准确的在新的承包期继续有效且不变不换；如不准确的另行组织纠错后进行更换。证书记载的承包期限统一变更。
（八）资料归档。2025年12月1日至12月30日，一是由档案局出具延包档案的形成、整理、归档等相关规定，并开展业务培训，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指导。二是整理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承包方调查表、公示表、延包合同等资料，形成“一户一卷”的档案，并进行数字化。三是档案由档案局进行存档，农牧局和各乡镇存留复印件。
本方案公示期间接受村民质询，修改完善后提交村民会议表决。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程序，确保延包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并且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审批。
本方案所规定条款若与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相抵触则按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执行。
本方案自村民代表会议通过之日起施行，最终解释权归福山村村民委员会所有。


林东镇福山二轮土地延包小组
2025年4月 12 日

后附:
1、 福山村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延包工作小组
2、福山村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延包矛盾调解组
3、福山村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延包工作档案组
4、福山村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延包实地测量领导小组












福山村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延包工作小组
组  长：刘  国
副组长：陈玉新
成  员：董海云   曹友利   夏昌军 
[bookmark: _GoBack]王化民   刘玉民   郑  欣    
















福山村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延包工作档案组

组  长：刘  国

成  员：陈玉新   董海云   曹友利   郑  欣
















福山村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延包矛盾调解组

组  长：刘  国
副组长：陈玉新 
成  员：曹友利    王化民   张革文
        董海云    夏昌军   郝玉才 

















福山村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延包实地测量领导小组
组  长：刘  国
成  员：曹友利   郭子龙    刘玉民
        夏昌军   孟庆合    袁景祥









林东镇福山二轮土地延包小组
2025年4月 12 日




